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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22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金融机构及

类金融企业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2022 年度公司及

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

合计不超过 28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为保证综合授信融资方案的

顺利完成，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在 2022 年度拟为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

10.63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具体授信及担保金额以公司与相关金融机构及类

金融企业签订的协议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2022 年 2 

月 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3 号、2022-004 号、

2022-018 号）。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部分全资子公司、孙公司就向银行申请授信事宜签订了担保文

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北京格兰特膜分离设备有限公司 

为保证全资子公司北京格兰特膜分离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兰特”）

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顺利进行，格兰特与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首创担保公司”）签订了《委托保证合同》，首创担保公司为格兰特向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义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顺义支行”）申请授信提

供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及全资孙公司北京坎普尔



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坎普尔”）对首创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反担保。 

（二）北京坎普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为保证全资孙公司北京坎普尔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顺利进行，北京坎普尔

与首创担保公司签订了《委托保证合同》，首创担保公司为北京坎普尔向北京

银行顺义支行申请授信提供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

及格兰特对首创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北京坎普尔与北京海淀科

技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淀科技担保公司”）签订了《委托担

保协议书》，海淀科技担保公司为北京坎普尔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申请授信提供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及格兰特对海淀科技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反担保。同时，北京坎普尔与海淀科技担保公司分别签订了《专利权质押

（反担保）合同》、《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合同》，以北京坎普尔一项专

利（专利号：ZL 2008 1 0180565.7）及现在所有的及未来五年内形成的包括但

不限于其与广州水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格兰特、内蒙古大唐国际克什克腾煤

制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部分合同的全部应收账款作质押。 

公司对格兰特、北京坎普尔提供担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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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2.49% 500.00 1,500 2,000.00 500.00 2,500 1.12% 否 

（注：担保余额是指担保总额项下债务余额。） 



上述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且担保金额在公司为上述全资

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格兰特膜分离设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格兰特膜分离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05月26日 

住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工业园区E19-04B号 

法定代表人：蒋国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营业范围：生产环境保护专用设备、水处理膜产品；工程勘察；工程设计；

专业承包；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化工产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格兰特100%股权 

与本公司的关系：格兰特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001.71 54,982.50 

负债总额 32,477.07 28,200.03 

净资产 26,524.64 26,782.48 

 2020年度（经审计） 2021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110.39 13,884.86 

利润总额 2,994.05 360.29 

净利润 2,683.31 257.8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被担保方格兰特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二）北京坎普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坎普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04月11日 

住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工业园西区249号 

法定代表人：蒋国华 

注册资本：5000万元 

营业范围：制造连续电除盐组件、超滤膜系统、膜生物反应器；技术开发；

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格兰特持有北京坎普尔100%股权 

与本公司的关系：北京坎普尔为本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2、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320.85          15,714.28  

负债总额          4,600.85           3,533.41  

净资产         11,720.00          12,180.88  

 2020年度（经审计） 2021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487.01           4,890.95  

利润总额          2,254.03             520.60  

净利润          1,959.68             460.8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被担保方北京坎普尔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况。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北京格兰特膜分离设备有限公司 

1、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义支行 



2、保证人：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债务人：北京格兰特膜分离设备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额度： 累计不超过1,000万元 

6、保证期间： 该笔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二）北京坎普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义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2、保证人：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海淀科技企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 

3、债务人：北京坎普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额度： 累计不超过1,500万元 

6、保证期间： 

北京坎普尔与首创担保公司签署的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该笔业务项下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北京坎普尔与海淀科技担保公司签署的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2 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各级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16亿元（含

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24%。以上担保全部为公司对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各级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

的担保以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委托保证合同》、《委托担保协议书》； 

2、《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协议》、《专利权质押（反担保）协议》 

3、《信用反担保合同》、《反担保保证书》 

特此公告。 

 

 

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0 日 


